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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城

乡社区治理的新观点和新论断，指出“社区是基层

基础，只有基础坚固，国家大厦才能稳固”。体育作

为基层治理的必备因素，发挥着社区治理“润滑剂”

的作用［1］。在创新型国家治理背景下，社区治理更

加注重对社区“人”的塑造和改变，“社区人管理自

己的社区”是社区治理的根本目标［2］。《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明确指

出，注重发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基础作用，进一步

加强社区群众性自治组织规范化建设。社区体育自

治强调居民在社区体育事务中的参与和决策，是社

区体育治理从外部介入到内部自治的转变。在这一

转变过程中，居民参与社区体育治理的主体性被有

效构建，治理目标逐渐从“改造社区”过渡到“改造

人”，让居民有自己管理社区体育的意识和能力［3］。

近年来，关于社区自治的研究大多指向了农村

社区，农村由于血缘和地缘关系形成了明显的熟人

社会，浓厚的“家族辈分”意识给自治创造了理想条

件［4］。城市社区在缺乏血缘关系纽带的作用下，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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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间信任程度较低，公共意识薄弱导致参与社区

治理的态度冷漠，对于社区公共事务的处理普遍持

有一种“旁观者”态度，存在“消失的社区”现象［5］。

在现阶段的社区体育治理过程中，居民参与不足导

致了多元共治体系无法有效构建，多方治理主体呈

现出“碎片化”特点［6］。同时，由于需求信息传输的

阻滞，居民与政府、街道和社区在体育治理层面的利

益始终存在信息偏差，利益分化又导致了治理秩序

的混乱［7］。此外，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精准化治

理的困境同样在于居民需求表达不畅通所导致的服

务供需失衡［8］。由此可见，现阶段我国社区体育“自

治”转向的主要瓶颈在于居民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

的不足。

居民参与不足是导致社区体育自治无法有效运

行的关键原因，既有研究针对社区自治的实现路径

李晓栋， 张靖 .“社区能人”推动社区体育治理的行动框架与实现路径——基

于 X 社区体育自治的个案研究

李晓栋， 张靖.“社区能人”推动社区体育治理的行动框架与实现路径——基于X社区体育自治的个案研究 ［J］.体育学研究，2024，38（5）：

23-32.



《体育学研究》2024 年（第 38 卷）第 5 期

·24·

问题进行了讨论。社区自治路径可以大致归纳为

“自上而下”的传统行政推进模式和“自下而上”的

居民自发组织模式。“自上而下”的行政推进模式

并没有真正地改变社区治理主体的结构，居民在行

政干预下也并未完全激发出参与社区事务管理的主

动性［9］；“自下而上”的自发路径虽然符合现阶段的

基层社会治理改革导向，但是其自发性受到了普遍

质疑，如果缺乏有效地规范，很容易导致部分自治

人员“暗箱操作”，甚至产生“寡头治理”的不良现

象［10］。社区居民受到传统权力关系结构的影响，对

于新的权力关系是否能够完全认可尚不能简单定

论［11］。赋能逻辑看似简单，但是所培育的自治组织

是否愿意带动居民以及带动哪些居民来参与社区体

育治理，受到了既有制度关系和社区体育长期发展

历史观念的制约［12］。如果在赋能过程中自治组织

的治理没有涉及全体居民，这种赋能观念很容易被

部分居民加以“歪曲”和“误解”［13］。在多数中国社

区，居民如果没有在一种特殊利益的驱动下，很难主

动地投入社区体育治理。社会组织为了让居民更加

主动地参与治理实践，往往会选出一些居民代表和

“社区能人”来决定治理思路［14］。就现有研究而言，

在针对社区体育治理的研究中“社区能人”的作用

并没有得到足够关注，如何通过“社区能人”推动社

区体育实现自主治理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和论证。

基于此，研究着重针对两个问题进行分析：第

一，在社区体育治理过程中，如何通过“社区能人”

的动员作用搭建社区体育治理“自组织”，从而明确

社区体育治理“自组织”的形成机制；第二，社区体

育治理过程中“自组织”如何开展治理行动，即“自

组织”推动社区体育自治的行动框架。从上述两点

出发，研究将结合 X 社区体育自治的实践经验，提出

“社区能人”推动社区体育自治的行动机制和实现

路径。

1　案例引入：X社区体育自治行动的实践过程

研究针对 C 市 X 社区进行了为期 10 个月的田

野调查，包括对各类主体人员的半结构访谈以及多

项社区体育治理活动的参与式观察，见证了居民在

社区体育治理中的互动决策过程。选择 X 社区作

为研究个案，主要出于以下考虑：第一，X 社区最早

是大型钢铁企业 J 集团的单位社区，是 C 市规模较

大、居民人数较多的大型社区之一。社区依托大型

国有企业建成，发展历史较长，符合城市老旧社区的

特点。与此同时，随着近年来社区用地不断拓展，在

原有老旧社区的基础上修建了多栋现代化商品住

宅楼，X 社区逐渐具备了商品住宅小区的特点。这

就意味着 X 社区在发展脉络、居民结构、社区建设等

方面基本上能够涵盖大多数城市社区的特点，具有

一定的代表性。第二，随着 C 市对社区发展工作的

重视，X 社区也成为 C 市首批“社区营造试点单位”

和“全民健身社区试点单位”。随着社区体育治理

工作的不断推进，2022 年，X 社区获得了 C 市“社区

体育工作先进单位”“全民健身先进社区”等荣誉称

号，社区居委会负责人也荣获 C 市全民健身“先进

个人”荣誉称号，反映出 X 社区在社区体育治理工

作方面相比其他社区具有一定典型性。第三，长期

以来，X 社区居委会在社区公共事务管理方面缺乏

有效举措，社区体育服务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居民

体育锻炼表现出了零散性和自发性特点。自 2020

年始，C 市民政局联合 X 社区所在的 K 街道开展了

“党建引领社区自治”的四项联动项目，以党建为引

领，党员示范为驱动，居民自治为核心，以“自管会”

协商议事机制为载体的社区自治新路径，社区体育

作为一项重点内容纳入改造议程之中。在此背景

下，X 社区在体育治理层面设计了一条包含“转变理

念—挖掘能人—平台搭建—资源整合—解决问题”5

个步骤的基本方略。充分培育居民社区公共性，依

靠居民完成社区体育“他治”到“自治”的过渡，实现

改造“社区人”的目的。由此可见，X 社区体育治理

实践过程与研究的核心议题相契合，能够为理论的

推进提供扎实的实证材料。

1.1　自发阶段：多主体利益联结实现集体动员

相比农村社区，城市社区居民的情感密度较低，

基于信任和情感关系所构建的集体行动能力较弱，

因此需要以共同利益的达成来实现集体动员［15］。

作为我国中部地区典型的工业和能源城市，C 市有

很多依托于厂矿所形成的老旧社区，因缺乏专门的

物业管理，社区公共秩序较差。X 社区就是这些老

旧社区的典型代表，社区内以中老年群体和外来租

房人员为主，居民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较差，开展有

序社区体育治理的前提就在于能够最大限度地动员

社区居民，让原本零散化的居民个人行为转化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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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集体行动。在社区体育治理的成功案例中，居

民能够不断提升集体归属感并参与社区体育管理，

关键在于居民在参与过程中能够实现自身利益最大

化。因此，X 社区居民集体行动是否能够得到有效

地动员，前提在于居民利益需求的实现。

在开展自治活动之前，社区居民选拔了 K 大姐

（社区广场舞队的组织者）、M 大爷（原 C 市液压厂的

退休领导）和 H 先生（L 区体育局的工作人员）作为

代表向社区和街道表达了居民的体育参与诉求。在

诉求表达之后，X 社区所在街道通过与当地政府斡

旋，利用一周时间对社区内的体育场地设施进行了

更换和维护，原本社区体育秩序混乱的问题得到了

一定程度的缓解。此后，居民开始积极向社区表达

体育治理的规划建议，涉及场地设施、活动搭建、组

织建设等多个层面。由此可见，在居民公共性提升

的情况下，其对于社区体育治理的期望也会有所提

升，建议也更加全面。结合现有的治理条件和居民

需求，X 社区决定在社区体育方面实施自治，但是与

绝对自治不同，X 社区在政府和街道的帮助下也采

用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双向嵌入”的模式来逐渐向

自治过渡。在这一策略下，C 市 K 体育协会通过承

接“社区体育项目”介入 X 社区的体育治理工作之

中。为了更好汲取多方意见，居委会联合 K 体育协

会和部分居民代表成立了社区体育治理议事小组，

向广大居民登门讲解社区体育自治的相关事宜。就

信息收集结果而言，大多数居民不愿意参与社区体

育自治的主要原因在于对社区体育自治的理解存在

“误区”，认为社区体育自治就是志愿活动，是“费力

不讨好”的事。针对这种顾虑，居委会针对性地制

定了社区体育自治人员的帮扶与兜底机制，一方面，

承诺社区居委会和基层党委负责兜底，对自治工作

中所出现的所有失误和问题不问责、不追究；另一

方面，对参与社区体育自治人员进行帮扶，让居民具

备一定的自治能力，减少自身的心理压力。此外，K

体育协会也派出专人对参与自治的居民进行指导和

帮助，逐渐提升了居民参与社区体育自治的信心和

能力。

就这一阶段的治理实践而言，社区内一些具有

威信且组织能力较强的“草根领袖”能够有效促进

居民之间信任关系的搭建，让原本停滞的社区体育

信息传达重新畅通，居民有了自己的需求表达渠道，

在社区体育参与方面也更加主动。更为关键的是，

三位“社区能人”将原本相互割裂的治理主体在利

益信息上实现了互通，各方在明确相互利益的基础

上能够对原本存在的利益差异进行整合，为后续集

体治理行动提供推动力。

1.2　组织化阶段：“社区能人”激活自治载体

在“社区能人”发挥出有效的治理动员作用之

后，X 社区决定将这种作用进一步凸显，以现有能

人为班底筹建社区体育自治组织。在这一思路下，

X 社区成立了由 7 名居民组成的社区体育自治委员

会。在自治委员会运作初期，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

如何动员和汲取更多的社区体育治理资源。“自治

委员会”在综合考量后认为，可以利用 K 体育协会

的“政府项目自治金”作为部分治理经费，另外可对

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居民收取部分费用，购置体育

锻炼设施，组织体育活动等。经过不断沟通，各方对

社区体育经费收取方案基本达成一致，社区内多数

图1　“社区能人”推动X社区体育治理的实践过程

Fig.1　Practice process of X community sports governance promoted by “community 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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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对于方案表示认可。就整体过程而言，自治委

员会的所有工作公开透明，居民能够感受到自治委

员会在工作方面的热情，对参与社区体育治理的主

动性有了明显提升。

居委会收取体育活动经费的目的并不在于能够

通过收费来完全支持治理运转，而是希望通过这种

象征性收费来重塑居民的集体感。在明确方案之

后，K 体育协会利用自己的保本基金翻修了社区内

的篮球场和健身器材，并通过商业关系筹集了10 万

元健身基金，租用了 X 社区已经闲置的活动室成立

了社区健身中心。自此，居民有了固定的健身场所，

消费者数量也开始不断增加，社区体育治理有了一

定的经济收益，实现了经费来源的多元化。在原本

的治理中，体育社会组织运作项目的经费主要来自

政府，这也是体育社会组织无法保持独立性的根本

原因。但是在 X 社区，通过多方努力在体育治理的

初期就实现了经费来源的多元化，在强化项目运作

保障的同时，也更好地实现了社区体育治理的自主

性和独立性。

就这一阶段的治理实践而言，X 社区的体育治

理已经从最初的利益整合推进到了治理实践落实的

层面，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以“社区能人”为班底

组建的社区体育自治委员会。社区体育自治委员会

的成立意味着原本松散的“社区能人”个体被组织

起来，成立了相对正式的组织和机构，治理的话语权

和权威性也有了提升。同时，社区体育自治委员会

的成立让“社区能人”真正开始以一种“主体”的角

色参与社区体育治理，原本零散的“个体”转化为了

稳定的治理“载体”，实现了社区体育治理主体的多

元化建构。

1.3　规范化阶段：“社区能人”动员居民社区公共性

生成

随着 X 社区体育治理成效的凸显，居民社区体

育参与的需求也不断得到满足。在这一背景下，X

社区体育自治委员会在居民群体中的认可实现了大

幅提升，委员会对于强化社区体育自治也有了更大

的信心。在充分改善社区体育空间环境的基础上，

自治委员会开始在体育活动组织、日常管理等多个

方面开展工作，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这一过程

中，“社区能人”不断发挥动员作用，通过自身的号

召力和责任感带动居民社区公共性的生成和强化，

为社区体育自治奠定了基础。

首先，“社区能人”塑造了居民的主人翁意识，

通过社区体育活动的参与带动居民社区公共性的生

成。在自治委员会看来，社区体育活动的举办目的

就是为广大居民提供一个体育参与的平台，通过体

育活动来强化居民之间的信任关系，社区体育比赛

和集体展演是一个理想的活动开展类型。就以往的

项目制模式而言，虽然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体育治

理过程中也会结合项目开展相应的社区体育活动，

但是互动的形式和内容受到了项目本身的限制。帕

特南（Robert D.Putnam）［16］的社会资本理论认为居

民参与社团活动是公民社会的基础，通过社会活动

所形成的各种关系网络就是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

分。在 X 社区，通过社区体育活动，居民与社区构建

了联结关系，并以此产生了更多的社会资本，这是社

区共同体得以构建的基础。其次，“社区能人”实现

了居民参与渠道的拓展，居民诉求表达渠道进一步

畅通。在原有治理中，“社区能人”虽然也发挥出了

作用，但是与之前松散的组织相比，自治委员会在 K

体育协会的帮助下构建了一系列的组织制度，每个

委员都有相对应的工作领域。自治委员会每月召开

一次居民代表会议，将居民需求整理之后向社区以

及上级街道进行汇报，政府在社区体育服务供给方

面有了更为明确的目标，有效破解了社区体育治理

中的供需失衡难题。除专门的居民代表会议之外，

自治委员会的成员也会通过参加社区体育活动来及

时地了解居民的需求和建议，这种信息收集方式更

加高效，覆盖面也更广。对于居民而言，看到自治委

员会的成员切实参与到社区体育管理之中，为居民

解决各类问题，有助于提升其对自治委员会的信任

感，强化其社区归属感。

规范化阶段意味着X 社区在体育治理实践中已

经实现了“社区能人”从零散化参与到制度化行动

的转变。X 社区体育自治委员会的成立在于通过“自

组织”的搭建逐渐推动社区体育由“他治”向“自治”

过渡，这是现代化社区体育治理的根本导向。在社

区体育自组织的带动下，居民能够在满足自身体育

需求的情况下认识到社区对于居民体育利益满足所

具有的价值。尤其是在“社区能人”的示范引领下

能够逐渐唤起居民对于社区体育发展的责任感，强

化居民的社区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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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项动员与组织建设：“社区能人”推动社区体

育治理的行动框架

就整个治理实践过程而言，X 社区在体育自治

方面采取了一种“外部驱使 + 自我内生”的居民主

体性培育路径，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了一系列的自治

行动。在现阶段基层社区体育治理背景下，通过国

家政策的外部扶持和保障逐步推动社区居民自治

是基本导向。其中，外部驱使主要是指政府的各项

政策保障以及承担政府项目的各类社会组织，自我

内生则是居民在社区体育治理中的自我建构，是在

“社区能人”带动下广大居民的主动参与和集体决

策［17］。就 X 社区体育治理的内在机理而言，包含 4

个核心要素：一是，多主体利益协同基础上的集体

行动；二是，政府、居委会、社会组织与居民多主体

构建的治理联盟；三是，“社区能人”对居民参与自

治的多向动员；四是，自治力量的组织化与制度化

建设。在整个自治机制中，多主体之间的利益协同

是内在驱动力，在利益一致的情况下，不同主体能够

形成治理联盟，并采取较为一致的治理行动，为后续

社区体育自治的开展创造条件。在自治过程中，政

府在提供政策保障的同时也通过社区公共体育项目

的派发让社会组织介入社区体育治理之中，为自组

织建设提供有效的指导和外部保障。而在自治过程

中，“社区能人”充分发挥出了动员作用，实现了社

区体育治理供需信息传递的畅通，也通过自身所具

有的“公信力”带动了更多的居民参与社区体育治

理。更为重要的是，自治力量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建

设让原本零散的“社区能人”在作用发挥方面更加

具有凝聚力和系统性，真正实现了社区体育治理从

外部介入到自主治理的转化，居民的社区主体性得

以建构，社区体育治理的总体成效实现了持久性和

延续性。

图2　社区体育自治行动逻辑框架

Fig.2　Logical framework of community sports autonomy 

2.1　构建利益协同基础上的集体行动：社区体育自

治的基础要素

虽然社区体育自治更加强调居民主体在治理过

程中的重要性，但是自治本身同样需要多主体之间

的协同，在集体行动的基础上保持治理目标的一致

性。集体行动是群体成员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所采

取的统一行动，利益一致性是集体行动得以产生的

前提。相比农村社区，城市社区居民之间的沟通交

往相对薄弱，彼此之间缺乏信任，因此在对待社区公

共事务方面表现出了一种“淡漠”态度。社区体育

自治中，居民参与是基础性要素，居民之间是否能够

形成彼此信任的关系则是参与的前提，不同主体之

间的集体性行动能够有效发掘出自治事务的主要行

动者和潜在行动者，能够通过集体性的活动精准地

识别出“社区能人”，为其他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扮演

好“代言人”和“领头羊”的角色［18］。

X 社区体育自主治理的发端在于对不同主体

利益的整合以及在整合基础上所采取的集体性行

动。X 社区由于历史发展原因存在居民“异质性”

的特点，不同群体居民之间在社区体育需求上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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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是导致原有社区体育治理秩序混乱的重要原因。

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传统集体行动理论

（traditional collective action theory）出发，追求自身

利益最大化的群体成员，会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

来采取一种集体性行动。也就是说，在面对一项公

共事务的情况下，对于个人有利的事情一旦对于集

体也有利，那么个人行动就会转化为集体行动［19］。

但是奥尔森（Mancur Olson）却指出当一个群体包含

的成员过多时，一些成员的个人行动在对集体影响

较小时，往往会出现“搭便车”的现象，这也是集体

行动所面临的困境。在“理性人”假设看来，不同群

体之间价值偏好的差异以及相互之间沟通协商的滞

后导致了个人利益始终与集体利益无法调和，集体

行动也很难开展［20］。实际上在 X 社区开展自主治

理之前，不同群体之间的社区体育参与需求差异较

大，原有的治理主体对于这种需求和利益差异并没

有进行及时的了解，导致了居民无法实现利益表达，

不同群体之间也并未就社区体育事务展开有效地沟

通，集体行动缺乏有效的基础性条件。作为大型老

旧社区，X 社区的居民群体人数本身就比较多，居民

相互协商的成本较大。根据奥尔森［21］的理性选择

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当集体参与的成本大

于收益的情况下，居民会默认选择不参与集体行动。

社区体育作为一项公益性活动，即使个人不参与集

体行动往往也会享受治理所带来的收益，这就进一

步加剧了居民对于社区体育治理参与的“淡漠”。

结合 X 社区的经验，在社区体育治理过程中面

对利益偏差和协商困难的问题，应该充分利用“社

区能人”来构建利益协同基础上的集体行动。首先，

由于体育锻炼本身的特殊性，不同年龄和身体条件

的居民群体在社区体育参与需求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这种需求差异是导致社区体育治理秩序混乱的关

键要素。针对这一问题，X 社区能够充分发挥“社区

能人”的公信力作用，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走访、居

民访谈等不同形式了解居民体育参与的差异，结合

差异制定不同类型的社区体育自治活动，有效解决

居民体育参与的需求问题，让居民之间有相对一致

的利益目标，并在这一基础上逐渐参与到集体行动

之中。此外，社区体育“自组织”的搭建能够让居民

有明确的诉求和建议表达平台，居民的利益需求能

够与社区体育的服务供给形成更好地对接，从而提

升社区体育治理的成效。就体育锻炼形式而言，集

体性本身就是一个显著性特点，只有让居民集体参

与社区体育活动实现自身利益，才有可能实现后续

的集体治理参与。需要注意的是，相比安全、卫生、

医疗、教育等领域，体育在社区事务管理中的重要性

相对较低，这就为居民集体参与社区体育管理决策

制造了更大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社区需要充分

发挥“能人”的带动作用，让居民能够切实感受到社

区体育利益的满足，有效整合自身利益与社区集体

利益，以“主人翁”的角色参与社区体育治理实践，

为后续的社区体育创造条件。

2.2　搭建社区体育治理联盟：多元主体的赋权增能

社区体育自治并非局限于居民一元主体的绝对

自治，而是在多方协同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社区居民

作用的相对自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背景下，政府、社会组织、居民等都应该成为社

区体育治理的重要主体方，搭建合理的治理体系，提

升治理效能。在 X 社区的实践中，虽然自治委员会

在社区体育治理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但是其他多元

主体之间所形成的治理联盟对自组织实现了赋权增

能，为社区体育治理创造了理想的条件。

首先，政府作为重要推动和保障力量，应充分发

挥对社区体育治理的“赋权”作用。加强党和政府

的领导是推动社区体育治理改革的前提，相比西方

国家，我国社会体育力量发展水平较低，因此更加需

要依靠政府领导来实现社区体育治理的介入。在 X

社区的体育治理实践中，政府并没有直接参与治理

决策，但是其对自治委员会的支持提升了社区体育

自组织的公信力，同时政府拨付的“社区体育项目

金”也为整个治理提供了坚实保障。在社区体育治

理中，政府应该通过政策出台和制度构建为社区体

育“自组织”和居民搭建正式有效的交流平台，强化

二者之间的政治联系。此外，政府也应该充分发挥

对于社区体育“自组织”治理行为的监督和约束作

用，避免治理过程中由于人情关系而产生“利己主

义行为”［22］。

其次，社会组织作为外部介入力量，要充分发

挥“赋信”作用。虽然体育社会组织能够通过有效

的治理行为提升社区公共体育事务的管理与运作效

率，但基本是依托某个或某些项目来参与社区体育

治理，一旦项目结束就会撤出治理实践，造成原本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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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实践的中断。在社区体育治理过程中，“自组织”

才是治理的根本力量。虽然居民具有“理性人”的

自我利益追逐导向，但是利益的全社区覆盖能够让

社区居民突破“理性人”的限制，真正回归到社会性

本质，形成一种利他型、组织化的社区体育治理行

动［23］。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区体育治理是通过一

种外部介入的方式来实现，但是参与的本质目标应

该是通过外部介入逐渐强化治理主体之间以及居民

之间的信任，让居民能够真正关注社区体育事务，从

“改造社区”逐渐过渡到“改造社区人”。体育社会

组织要积极配合居委会，在“自组织”人员构成、制

度建构、行动策划等方面给予足够的指导，在“自组

织”成立之后从专业化角度帮助其真正具备社区体

育的治理能力，切实发挥治理作用。

最后，“社区能人”作为自治中坚力量，应充分

发挥“赋责”作用。在 X 社区体育治理中，“社区能

人”在自治集体行动中产生了重要推动力，实现了

居民社区体育诉求的表达与协商，强化了居民之间

的沟通和交往，构建了相对完善的社区体育自治体

系。X 社区的体育自治委员会在居民利益与集体

利益统一方面发挥出了有效的带动作用，体育自治

委员会让更多的居民参与到社区体育自治之中，实

现了社区体育共同体的搭建。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24］提出的“共同体”概念认为居民共同体

形成的基础在于自然情感一致且具有相对共同的生

活方式，这种自然情感和共同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关

系密切、富有人情味的生活共同体。目前，随着单位

制的瓦解，居民之间的单位共同体生活方式逐渐衰

弱，需要通过社区作用的发挥重新唤起居民对社区

的情感认同。通过“社区能人”的动员，居民能够认

识到社区发展与自身需求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也

能够感受到社区体育发展对于自身健康发展所带来

的积极作用，居民的个人认同开始转变为社区的集

体认同。若缺乏“社区能人”的动员，居民与社区体

育治理主体的关系无法得到重塑，居民参与路径仍

然处于阻滞状态。

2.3　“社区能人”的声誉与信任：居民社区公共性建

构的多向动员

“社区能人”或者“农村乡贤”之所以能够在基

层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关键就在于能够在血缘、业

缘等关系基础上形成“可信赖性”。米什拉（Mishra 

A K.）［25］指出可信赖性包含诚实、能力、互惠、一致

性四个构面，一个或多个构面遭到破坏，个体的可信

赖性会受到减损，他人对个体的信任程度会降低。

关键群体理论（critical mass theory）也指出：在集体

行动中，行动的先行者对于其他行动成员的动员能

力是非常明显的，这些关键群体能够发挥出良好的

示范作用，承担了更多的行动启动成本，是推动集体

行动发展的核心力量。但是这些关键群体往往不会

获得更多的物质性回报，声望和信任是关键群体同

其他普通群体相比所能够获得的特殊资源［26］。在

X 社区，原有的社区体育秩序呈现出混乱和停滞状

态，居民参与感较低，居民社区公共性构建不足导致

了社区体育无法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虽然政府和社

会组织的介入让原本混乱的社区体育治理有了明确

的主体和方向，但是作为外部力量，其通过项目进行

介入很难调动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外部介入与内部

信任之间的矛盾严重影响了社区体育治理的推进。

面对这种情况，社区内的 K 大姐、M 大爷和 H 先生主

动承担起了社区体育治理的任务，扮演了“社区能

人”的角色，尤其是在社区体育自治的初级阶段，居

民需求信息的获取、居民信任关系的构建、居民认同

感的提升等方面，多位“社区能人”发挥出了重要作

用。就 X 社区“能人”的特征而言，在实施居民动员

的过程中并没有强制的“干预力”，发挥能人作用更

多是凭借“声誉”和“可信力”。郑也夫［27］指出，信

任的原始基础就是一种熟悉的特征和过往的经历，

信任就是以过去来推断未来，以熟悉来推论不熟悉，

“声誉”简化了过往，成为过往与信任之间的媒介。

几位“社区能人”热心于社区体育公共事务的过往

经历让其自身在居民群体中有着较高的“声誉”，这

种“声誉”强化了居民对“社区能人”的信任，因此在

“社区能人”号召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体育的过程中，

表现出了有效的动员能力。

2.4　“社区能人”的组织化塑造：行政机制与社会机

制双向推动社区体育自治

在以往的单位制社区中，居民相互之间由于业

缘关系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网络，单位上下

级关系的带入对于邻里之间的关系也会产生影响，

在单位中“位高权重”的领导或者表现优异的单位

员工在社区内也具有一定的公信力［28］。基于这种

关系，“社区能人”在单位制社区公共事务管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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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出了重要作用，如在居民冲突调解、社区事务决

策等方面能够得到大多数居民的认可。但是随着单

位制社区向现代化社区的转变，社区居民结构更加

多元化，相互之间的人际交往更加零散，“社区能人”

在公共事务管理方面的作用也有所下降。但是在 X

社区，“社区能人”发挥动员和辐射作用的关键在于

同原有松散的结构相比社区在体育治理过程中实现

了“社区能人”的组织化塑造，自治委员会的成立实

现了行政机制与社会机制的双向推动。

在大多数中国社区中，居民虽然有着强烈的体

育参与需求，但是对于社区体育开展的形式、内容并

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自己锻炼自己”是多数居民

参与社区体育的态度。社区体育治理改革的关键就

是在于居民治理主体的纳入，但是居民在社区体育

决策上的“冷漠”态度让这种改革推进“步履维艰”。

X 社区的治理经验表明，在社区体育治理的初级阶

段，“社区能人”能够在居民动员方面发挥出特殊作

用：一方面，X 社区体育自治委员会在街道的备案使

其有了政府承认的机构属性，让治理工作能够在政

府允许的基础上提升权威性。长期以来，我国在基

层社会治理中有着明显的“强政府—弱社会”特点，

居民对于政府的认可度和服从度较高，如果能够获

得政府承认，居民对于社区体育“自组织”权威性的

认可自然有所提升。制度建设让自治委员会在治理

工作的过程中有了严格的约束力和规范力，让治理

行为更加有效，避免了工作过程中的“利己主义”倾

向。另一方面，相比基层政府、街道、居委会等其他

治理主体，社区体育“自组织”在治理过程中应该采

用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机制来实现动员和辐射效果，

通过“个人威信”“柔性化权力运作”“情感交流”等

非正式方式不断地积累社区居民的情感与信任，将

社区内有能力、有意愿的居民群体积极联合起来，发

挥行政机制所不具有的治理效用。

3　“社区能人”推动社区体育治理的实现路径

X 社区充分利用“社区能人”的动员和辐射作

用扭转了社区体育治理的混乱态势，促进了社区体

育的自治转向。作为城市老旧社区，能够在短时间

内实现社区体育治理的提质增效，其本身就具有一

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结合 X 社区的治理经验，“社

区能人”推动社区体育治理的实现路径大致可归纳

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依托“社区能人”实现多方治理主体的利

益整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政府或者体育社会

组织人员，“社区能人”不仅仅在政府方有着一定

的信任度，在居民群体中也有着良好的权威和公信

力。“社区能人”在多元主体间的角色定位能够使

其成为整合主体间利益需求的桥梁和纽带。在社区

体育治理过程中，针对社区内的“退休领导”“体育

积极分子”等群体进行挖掘整合之后，要通过“社区

能人”有效收集社区居民的体育参与需求和治理建

议，及时反馈给社区或者体育社会组织。同时，社区

也可凭借“社区能人”在居民群体中的权威性让其

带动更多的居民参与具体的治理实践，让各方利益

需求更加一致，促进社区体育服务供需更加平衡。

第二，以“社区能人”为纽带推动社区体育治理

联盟的搭建。“共建、共治、共享”是创新社会治理

背景下社区体育治理格局的理想“图景”，其核心就

在于多主体协同治理联盟的搭建。在传统的社区

体育治理模式中，政府、社区、体育社会组织和居民

群体之间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传输渠道，在治理利

益上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多方治理联盟无法有效搭

建。而单一治理主体则会出现治理资源不足、治理

成效下降的问题。社区体育治理可以充分发挥“社

区能人”在多方主体之间的沟通纽带作用，实现多

方主体的协同治理。具体而言，政府能够通过“社

区能人”及时获取居民需求信息，实现政府治理服

务的精准化对接；社区能够通过“社区能人”的动员

作用带动居民实现社区体育治理参与，为社区体育

自治创造条件；居民能够通过“社区能人”实现诉求

表达，通过利益达成提升对于政府和社区的信任感，

推动自身在社区体育公共事务中的参与和决策；“社

区能人”作为自治力量不断提升自己的社区体育自

治能力，作为重要治理主体推动社区体育治理成效

的持久和延续。

第三，借助“社区能人”推动居民社区公共性建

构。城市社区居民由于缺乏业缘和血缘联结并没有

形成稳定的关系网络，相互间的信任机制和认同机

制尚未构建。社区体育治理主体要注重改善居民的

信任关系，在人际关系信任构建的基础上也实现制

度信任，在“社区能人”的带动下帮助居民明确自己

在规则范围内所扮演的角色及相匹配的行为。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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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社区居委会和社会组织要鼓励和帮助“社区能

人”在社区体育治理过程中承担更多的行动成本，

凭借其过往建立的“权威性”和“信任力”来触发居

民参与体育治理的主动性。社区也可以通过精神激

励和适当的物质激励带动更多的“社区能人”以实

际行动参与治理，形成良好的居民示范效果。另一

方面，在社区体育治理过程中要充分利用“社区能

人”的居民需求信息获取能力，通过“社区能人”在

居民中的公信力与亲和力实现居民与治理主体方的

信息互通，加强居民之间的横向人际交往，提升社区

体育的网络密度，逐步构建社区体育共同体，解决

目前社区公共事务管理中“空缺的领导意愿”问题。

简言之，“社区能人”通过“纵向沟通 + 横向协调”的

策略能够实现辐射居民参与的目的，推动社区体育

信任关系从表层化的“人际信任”转变为深层次的

“制度信任”。在此背景下，居民的社区体育参与集

体意识会有明显的改善，社区公共性得以成型。

最后，通过制度构建推动“社区能人”组织化改

造。在缺乏有效的责任规范和行为约束条件下，“社

区能人”的治理实践往往是自主化和零散化的，甚

至一些“社区能人”在缺乏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可能

会产生“利己主义行为”，组织化改造是保证“社区

能人”治理作用规范化的基本前提。在社区体育治

理过程中，基层政府、街道和社区要针对挖掘出的

“社区能人”进行组织化改造，明确“社区能人”的组

织管理结构，针对其在治理中的具体行为制定相应

的制度体系，如选拔制度、监督制度、奖惩制度、绩效

制度等，通过制度规范治理行为，强化治理效果。

4　结语

社区体育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回归自治本位，在

构建居民公共性的基础上产生集体性的治理行动。

X 社区在体育治理方面采取了一种“自上而下”行

政创制与“自下而上”内生发展相结合的双向路径，

在社区居民体育需求和利益的有效整合下催生了目

标一致的集体自治行动。在集体行动中，“社区能

人”有效地发挥出了动员和辐射作用，带动居民不

断地培育和提升社区公共性，强化参与社区公共体

育事务管理的主动性。更为重要的是，“社区能人”

在充分发挥动员作用的同时，也不断加强着自身的

组织化和制度化建设，保证了自身服务能力和专业

化水平的提升，将之前零散的治理行为转变为具有

制度性特点的工作机制，有效提升社区体育自治能

力和自治水平。由此可见，在充分发挥“社区能人”

的作用下推动社区体育自治工作，关键在于发挥居

民的作用，一定要以居民的实际需求作为基本导向，

充分发挥居民群体的治理能力才能够产生理想的治

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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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Framework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Community Talent” Promoting 
Community Sports Governance

——Case Study Based on X Community Sports Autonomy

LI Xiaodong1，2， ZHANG Jin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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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ltimate goal of community sports governance is to return to the standard of community residents’ autonomy. 
The premise of community sports autonomy is the strengthening of community publicity and the gener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However， the heterogeneity of urban community residents brings difficulties to the realization of community sports 
autonomy. Through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aking X community sports autonomy as a cas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ogic and action framework of “community talent” in promoting community sports autonomy. In the 
governance of community sports， collective action promotes “community talent” to become the backbone of autonomy， and 
has an effective mobilization role for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sports autonomy. With the help of the government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the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talent” not only improves its service and governance， 
but also realizes the restraint and standardization of self-behavior， realizes the autonomy of community sports， and ensures the 
continuity and permanence of governance effects.
Key words： community talents； sports governance； self-government of residents； community subjectivity； collective action


